NO: FL-FO-13-0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產品檢測暨技術推廣中心

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產品檢測暨技術推廣中心
檢  驗  委  託  申  請  單 
	委託者(單位全銜)
	
	

	送驗日期
	
	聯絡人
	

	聯絡手機或電話
	
	傳真
	

	地址
	

	取報告書方式
	□ 自取
	□ 限時掛號 (費用由顧客負擔)
	包裝狀態 □完整包裝  □散裝

	急件處裡
	□ 是    預訂完成日期：
	□ 否   (14工作天)

	
	

樣品名稱
	檢測項目
*認證項目
	保存方式/樣品說明

	
	
	□鈉含量 (自訂方法(文件編號：FL-WI-11-001)參考部授食字第1031901169號公告修正-重金屬檢驗方法總則(MOHWH0014.03))*
□組織胺(食品藥物管理署建議方法109/12/30 TFDAO0006.01)*
□二氧化硫(衛福部公告111/11/18第1111902258號修正)*
□農藥殘留檢測(衛福部公告111/8/17第1111901537號修正)*
□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(衛福部公告107/ 11/30第1071902338號修正)*
□農藥殘留檢測-多重殘留分析方法(六) (食品藥物管理署建議方法112/ 4/20 TFDAO0007.04)*
□其他:

 
	a室溫 
b冷藏
c冷凍

	收件方式
	□ 客戶親自送件
	□ 寄件
	收件日期：_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付款方式
	□ 已付款 金額$　　　　    日期　　　  　經手人           
	□ 未付款 　　    　　

	注意事項:
1. 本中心檢驗能力及項目符合委託需求 (如無特殊要求，皆依本中心之測試方法進行測試，將優先選用衛福部食藥署之公告、建議方法或CNS國家標準方法執行)
2. 為保證本實驗室對檢測結果報告之公正性與保密，本中心承諾對所有測試結果之公正性及保密負責，以為維護顧客之權益。
3. 檢驗報告僅就委託檢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果，不提供報告符合性聲明及意見與解釋，所用樣品係由委託者自備，本中心僅負責檢驗分析，亦不提供量測不確定度。

4. 申請單上之資訊皆為申請廠商提供，如有不實委託者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。
5. 報告出示以申請單資訊為主，報告出示後若需修正，應收報告修改費用500元，修改內容若與實際樣品不符合則不予以修改。
6. 顧客同意以上內容，本申請單視同買賣契約，未經雙方同意不得任意更改。
7. 同一份委託單上載明之所有委託檢驗項目，其檢驗結果應以同一份測試報告出具

	送件人簽名:

	收件人
	             (簽章)
	審查者

	              (簽章)

	□ 收件
	□ 退件


委託編號:





報告編號


(由中心填寫) 








